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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关于

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

（����年�月��日通过）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批

准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年�月��日在
乌兰巴托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关于民事和

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

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缔约双方”），

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发展并加强两国在

司法领域的友好合作，决定缔结本条约。

为此目的，缔约双方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司法保护

一、缔约一方国民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享有与缔约另一方国民

同等的司法保护。

为此目的，缔约一方国民可以在与缔约另一方国民同等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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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在缔约另一方法院进行诉讼或向其他主管机关提出请求。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亦适用于缔约双方的法人。

第二条 司法协助的提供

一、缔约双方的主管机关应按照本条约的规定，相互提供民事

和刑事司法协助。

二、在本条约中，“主管机关”系指法院、检察院和其他主管民

事或刑事案件的机关。

第三条 联系途径

一、除本条约另有规定外，缔约双方的主管机关在相互请求或

提供司法协助时，应通过各自的中央机关相互联系。

二、本条第一款所指的“中央机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在蒙

古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蒙古人民共和国司法仲裁部和蒙古人民共

和国最高法院。

第四条 请求书的内容和格式

一、请求司法协助应使用请求书。请求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请求机关和被请求机关的名称和地址；

（二）案件的名称；

（三）执行请求所需涉及的人的姓名、性别、国籍、出生地、出生

日期、职业、住所或居所及其在诉讼中的身份，法人的名称和地址；

（四）必要时，当事人的代理人的姓名和地址；

（五）请求所涉及的案件的案情摘要；如请求刑事司法协助，还

应写明该项请求所涉及的犯罪的罪名及犯罪事实；

（六）执行请求所需附具的其他材料；

（七）请求的内容。

二、请求书应由请求机关签署并加盖公章。

第五条 司法协助的费用

一、缔约双方提供司法协助时应相互免费。

二、被通知到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出庭的证人或鉴定人

的旅费和食宿费，由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承担。此外，鉴定人还有

权取得鉴定费。

被通知人有权取得的费用，应在出庭通知中注明。

发出通知的缔约一方的机关应根据被通知人的要求预付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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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对证人和鉴定人的保护

一、对于按照缔约一方主管机关的通知前来出庭的证人或鉴

定人，不论其国籍如何，不得因其入境前所犯的罪行或者因其证

词、鉴定结论而追究刑事责任、进行审讯、逮捕、关押或采取其他强

制措施。

二、证人或鉴定人在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声明其无需继续停

留之日起十五天内如能离开而仍未离开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境

内，即丧失本条第一款所给予的保护。但证人和鉴定人由于本人

不能控制的原因而未离开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的期间不包括

在内。

三、不得强迫或威胁证人或鉴定人出庭。

第七条 文书的效力

一、缔约一方主管机关根据本国法律制作或证明的文书，无需

认证，即可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使用。

二、缔约一方主管机关制作的官方文书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具

有与缔约另一方主管机关制作的类似文书同等的效力。

第八条 文字

一、司法协助请求书及其附件应用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的文

字书写，并附有缔约另一方文字的经证明无误的正式译本或英文

译本。

二、缔约一方主管机关向缔约另一方提供司法协助时，使用本

国文字。

三、缔约双方的中央机关使用英文进行联系。缔约双方亦可

使用以中文、蒙文和英文制作的表格，并交换表格样本。

第九条 司法协助的拒绝

如果被请求的缔约一方认为提供司法协助有损于本国的主

权、安全或公共秩序，可以拒绝提供。但应将拒绝的理由通知提出

请求的缔约一方。

第十条 司法协助适用的法律

被请求机关应依其本国法律执行请求。在不违背本国法律的

情况下，被请求机关亦可根据请求机关的请求，适用提出请求的缔

约一方的诉讼程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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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事方面司法协助

第十一条 定义

在本条约中，“民事司法协助”亦包括在经济、婚姻和劳动等方

面的司法协助。

第十二条 诉讼费用的减免

关于在缔约一方境内参加诉讼活动的缔约另一方国民在与该

缔约一方国民同等的条件下和范围内减免与案件审理有关的诉讼

费用问题，应根据其申请，由受理该申请的缔约一方法院依其本国

法规决定。

第十三条 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

缔约双方应根据请求相互代为送达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

询问当事人、证人和鉴定人，进行鉴定、勘验以及其他与调查取证

有关的诉讼行为。

第十四条 请求的执行

一、如果被请求机关无权执行请求，应将该项请求转送有权执

行的主管机关，并通知请求机关。

二、被请求机关如果无法按照请求书所示的地址执行请求，应

依其本国法律采取适当措施确定地址，必要时可要求请求机关提

供补充情况。

三、如因无法确定地址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执行请求，被请求

机关应通知请求机关，说明妨碍执行的原因，并退回请求书及其所

附的全部文件。

第十五条 通知执行情况

一、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应将执行请求的情况通知提出请求的

缔约一方，并附送达回证或所取得的证据材料。

二、送达回证应有送达机关的盖章、送达人和收件人的签名，

以及送达的方式、日期和地点。如收件人拒收，应注明拒收的事

由。

第十六条 外交或领事机关的职能

一、缔约一方可以通过本国派驻缔约另一方的外交或领事机

关向在另一方境内的本国国民送达文书或调查取证。

二、缔约一方的外交或领事机关根据本条第一款的规定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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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或调查取证时，不得违反缔约另一方的法律，亦不得采取任何

强制措施。

第十七条 承认与执行裁决的范围

缔约双方应依照本条约规定的条件，承认与执行本条约生效

后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作出的下列裁决：

（一）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对财产性或非财产性民事案件作出

的裁决；

（二）法院就刑事案件中有关损害赔偿部分作出的裁决；

（三）法院对诉讼费用的裁决；

（四）法院就民事案件作出的调解书。

第十八条 承认与执行的拒绝

对本条约第十七条列举的裁决，除可按本条约第九条的规定

拒绝承认与执行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可拒绝承认与执行：

（一）根据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该裁决尚未生效或不

能执行；

（二）根据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的法律，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法

院对该案件无管辖权；

（三）根据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法律，未参加诉讼的败诉一方

当事人未经合法传唤，或在没有诉讼行为能力时未能得到适当的

代理；

（四）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院对于相同当事人之间就同一标的

的争讼案件已经作出了生效裁决；或已先受理了上述案件；或已承

认了在第三国对该案件所作的生效裁决。

第十九条 承认与执行的程序

一、缔约一方法院应根据其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承认与执行

缔约另一方主管机关的裁决。

二、被请求法院仅限于审查本条约所规定的条件是否具备。

第二十条 承认与执行的请求的提出

请求承认与执行裁决的请求书，应提交给对该案作出第一审

裁决的主管机关，由该主管机关转交给本条约第三条规定的被请

求的缔约一方的中央机关。如果提出请求的当事人在被请求的缔

约一方境内有住所或居所，亦可由该当事人直接向有权承认与执

行裁决的法院提出请求。

第二十一条 请求书应附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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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承认与执行裁决的请求书应附下列文件：

（一）裁决书或经证明无误的裁决书副本。如果裁决书本身没

有明确指出裁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和可以执行，还应附有证明裁

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和可以执行的正式文件；

（二）证明未出庭的败诉一方已经合法传唤，以及在其没有诉

讼行为能力时可得到适当代理的证明书。

第二十二条 承认与执行的效力

缔约一方的裁决一经缔约另一方法院承认或决定执行，即与

缔约另一方法院作出的裁决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章 刑事方面司法协助

第二十三条 司法协助的范围

缔约双方应根据请求，相互代为送达刑事方面的文书，询问当

事人、嫌疑犯、罪犯、证人、鉴定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鉴定、检

查、勘验以及其他与调查取证有关的诉讼行为。

第二十四条 请求的执行和通知执行情况

本条约第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刑事方面。

第二十五条 刑事司法协助的拒绝

除本条约第九条规定的理由外，被请求的缔约一方还可根据

下列理由拒绝提供刑事司法协助：

（一）按照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律，该项请求提及的行为不构

成犯罪；或

（二）该项请求所涉及的罪犯或嫌疑犯具有被请求的缔约一方

的国籍，且不在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

第二十六条 赃款赃物的移交

一、缔约一方应根据缔约另一方的请求，将在其境内发现的罪

犯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犯罪时所获的赃款赃物移交给缔约另一方。

但此项移交不得侵害与这些财物有关的第三者的合法权利。

二、如果上述赃款赃物对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未决刑事诉

讼案件的审理是必不可少的，则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可暂缓移交。

第二十七条 判决及判刑情况的通报

一、缔约双方应每年相互通报各自法院对缔约另一方国民作

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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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在缔约一方境内曾被判刑的人在缔约另一方境内被追

究刑事责任，则该缔约一方应根据缔约另一方的请求提供以前判

刑的情况。

第四章 其 他 规 定

第二十八条 协商

一、缔约双方在执行本条约过程中的困难，应通过外交途径或

通过本条约第三条所指的中央机关联系解决。

二、缔约双方可通过外交途径就扩大双方司法协助范围包括

刑事犯的引渡和过境方面的合作，以及便利双方主管机关在司法

协助方面的联系问题进行协商。

第二十九条 交换法律情报

缔约双方应根据请求，相互通报各自国家的法律及其实施情

况，并交换有关资料。

第三十条 户籍文件及其他文件的送交

为了实施本条约，缔约一方主管机关可根据缔约另一方的请

求，通过本条约第三条规定的途径，将诉讼中所需的缔约另一方国

民的户籍文件及其他文件送交缔约另一方。

第三十一条 物品的出境和金钱的汇出

根据本条约从缔约一方境内向缔约另一方境内寄出物品或汇

出金钱时，应遵守本国关于物品的出境和金钱的汇出方面的法律

规定。

第五章 最 后 条 款

第三十二条 条约的批准和生效

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北京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

之日起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第三十三条 条约的有效期

本条约自缔约任何一方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之日起六个

月后失效，否则，本条约永远有效。

本条约于一九八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在乌兰巴托签订；一式两

份，每份均用中文和蒙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钱其琛

（签字）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

策·贡布苏伦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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